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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解决《规则》一轨道和二轨道各项提案中的观点分歧，引导买家进入
一轨道或二轨道 
 

A. 一般说明 
 
1. 在第三十届会议上，工作组审议了四项主要提案，除其他外，都涉及以何

种方式指引《规则》下的买家选择《规则》的适用轨道以解决其下提出任何请

求（“引导”）。A/CN.9/WG.III/WP.133 号文件阐明了这些提案本身，它们将反映

在《规则》一轨道草案中。 

2. 工作组似可考虑，一项提案只有清楚地说明引导何时发生、由哪些人或哪

些系统指定相关的轨道以及以何为依据作出这一指导，该提案才有可能是完整

提案，并且因此有可能成为《规则》的依据。 

3. 鉴于允许有约束力争议前仲裁协议的国家与不允许此种协议的国家之间存

在根本分歧，而且难以同时对四项关于引导的提案作出评估，本说明为此仅说

明每项提案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述及引导问题。本说明然后述及某些执

行方面的问题。1 

4. 所有这四项提案都设想在《规则》中列入一个附件或类似的清单，以指明

不允许消费者在争议产生之前达成有约束力仲裁协议的法域。虽然只有第一项

提案设想在《规则》中列入一个正式附件，本说明下面的行文还是以“附件法

域”这一简称提及有关的法域。不过，这一称谓并非意在暗示任何特定形式的

清单或附件，使用这一称谓只是为了方便而已。 

5. 本说明按照秘书处的理解，对每项提案如何在交易和（或）争议的下列阶

段处理引导问题加以概括： 

 (a) 在交易之时，并且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b) 在争议产生之时，并且（或者）在最后裁决阶段。 

6. 秘书处对四项提案的理解是基于工作组第三十届会议的审议。这些审议涉

及通过某种机制进行引导，从而指明一轨道是否以及何时可以适用于任何争

议，为此依据了 A/CN.9/WG.III/WP.133 所载就《规则》第 1 条第(1)款(b)项和某

些其他条文提出的案文。作为第一步，工作组似应先审议秘书处对提案的理解

是否正确。 
 
 
 
 
 
 

__________________ 

 1 至于其他问题，在 A/CN.9/WG.III/WP.133 所载各项提案正文中以方括号和脚注标明。
本说明中未涉及的执行问题包括最后裁决的执行，工作组拟在今后一届会议上讨论该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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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引导：确定《规则》的适用轨道 
 

1. 在交易之时，并且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a) 第一提案 
 

7. 第一提案规定，商家网上购物系统自动生成争议解决条款，其大意是，一

切争议都将根据《规则》解决，并且更具体地规定根据《规则》的哪一轨道解

决。如果买家是消费者，并提供了附件法域的账单和（或）送货地址，该系统

生成争议解决条款，规定必须选择《规则》的二轨道。对于其他所有买家，系

统生成的争议解决条款要求必须选择《规则》的一轨道。 

8. 因此，第一提案在交易阶段就已确定《规则》的适用轨道，条件是设置这

样一个附件，并且有一个能够辨明买家是否为“消费者”的机制。但是，下列

问题尚未解决： 

 (a) 各国如何归类本国的消费者保护法律，并告知企业附件所带来的影响

（另见 A/CN.9/827 第 61 段）？ 

 (b) 谁负责确定买家的身份——即该人是否为“消费者”，以及如何处理身

份甄别中出现的错误？ 

 (c) 哪个或哪些地址将被视为确定法域的决定因素？ 

 (d) 对二轨道的指定是否具有约束力，就是说，附件法域的消费者是否能

够在争议产生时或其后选择在《规则》的一轨道下进行最后裁决？如果可以的

话，如何选择在轨道之间切换？2 
 

(b) 第二提案 
 
9. 第二提案的设想是，商家发出一个争议解决条款，其大意是，一切争议都

将根据《规则》一轨道解决。但争议条款附有一个脚注，指出此种条款以及根

据该条款作出的任何仲裁裁决可能无法对位于附件法域的消费者执行。 

10. 第二提案没有在交易阶段为所有买家最后指定适用的轨道。 
 

(c) 第三提案 
 
11. 第三提案的设想是，商家发出一个争议解决条款，其大意是，一切争议都

将根据《规则》解决，但是，商家是否指定适用的轨道，这一点放在方括号中

待定。 

12. 因此，这一阶段究竟确定还是不确定《规则》的适用轨道，这一提案并不

明确。 

__________________ 

 2 另见 A/CN.9/WG.III/WP.123 第 1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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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第四提案 
 
13. 第四提案的设想是，商家发出一个争议解决条款，指明任何争议将根据

《规则》一轨道还是二轨道解决。但争议条款附有一个脚注，指出对《规则》

一轨道的任何指定以及据此作出的任何仲裁裁决可能无法对位于某些法域的消

费者执行，这些法域拟在一网站清单上载明。 

14. 因此，第四提案（类似于第二提案）没有在这一阶段为所有买家最后指定

适用的轨道。 
 

2. 在争议产生之时，并且（或者）在最后裁决阶段 
 

(a) 第一提案 
 
15. 既然已在交易阶段确定了适用轨道，第一提案没有必要回答这一问题。不

过，上文第 8 段中提出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为由此造成了这样的可能性：

如果对消费者地址或身份的甄别出现错误，或者如果附件法域的消费者在争议

产生时同意进行有约束力的仲裁，买家可能需要或者可能希望转换到另一轨

道。 
 

(b) 第二提案 
 
16.  第二提案的设想是，最后的指定将以附件法域的消费者必要时在争议产生

时达成的进行有约束力仲裁的约定为依据。换言之，对于早先对一轨道的指定

在此种做法下是否依然有效，尚需评价买家是否为附件法域的消费者。 

17. 赞成者指出，这一步骤将要求为网上解决管理人提供以下方面的指导：依

据账单和（或）送货地址以及买家提供的其他信息，确定如何评价买家的所在

地以及买家是否为消费者。 

18. 还注意到，实践中，网上解决管理人需查看法域清单，以评估有关买家是

否有可能在争议产生之前同意有约束力的仲裁。该提案并没有设想使用附件本

身。如果买家来自附件法域而且是一消费者，必须在这一阶段提议进行有约束

力的仲裁而且必须接受这一提议，才能使有约束力的仲裁成为一种可靠的最后

裁决机制，并使得任何裁决能够对买家执行。3 在当事人之间关于最后裁决机制

的约定得不到履行的情况下，网上解决管理人需要做下面两件事或其中一件

事：告知商家任何裁决并非此种意义上的可靠裁决；如果买家是一消费者并来

自附件法域，选择二轨道。  

19. 网上解决管理人于是取代了附件的功能，因此要求其对买家是否为附件法

域的消费者作出评价。一方面，这种评价要求设置一个附件或类似清单，但在

__________________ 

 3 本说明不涉及关于使此种裁决能够事实上对消费者执行的要求，也不涉及执行可能采取
何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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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使用哪个轨道的问题上留下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一旦网上解决管理人的

评价出错，还有可能对其提出质疑。 

20. 因此，第二提案依赖于买家提供的信息以及附件或类似清单的使用，就这

一点而言，第二提案没有在争议产生时为所有买家十分确定地指定适用的轨

道。 
 

(c) 第三提案 
 

21. 第三提案设想利用一种引导机制，在最后裁决阶段开始时作出最后指定

（使用《规则》第 6 条草案中提出的机制）。至于其他方面所涉及的实际步骤，

与第二提案是一样的（同时也为在程序较早阶段——即争议产生时——作出确

定留出选择余地）。该提案也不设想设置附件本身。 

22. 同第二提案一样，网上解决管理人取代了附件的功能，因此要求其对买家

是否为附件法域的消费者作出评价并提出适当的建议。 

23. 因此，第三提案也和第二提案一样依赖于买家提供的信息以及附件或类似

清单的使用，就这一点而言，第三提案没有在最后裁决时为所有买家十分确定

地指定适用的轨道。 
 

(d) 第四提案 
 
24. 第四提案涉及的实际步骤与第二提案基本相同，只是将所构想的附件改换

为指定网站上的参照性清单。 

25. 因此，同第三提案一样，在第四提案中，网上解决管理人取代了附件的功

能，因此要求其对买家是否为附件法域的消费者作出评价并提出适当的建议。 

26. 因此，第四提案同第二和第三提案一样，也是依赖于买家提供的信息以及

附件或类似清单的使用，就这一点而言，第四提案没有在争议产生时为所买家

十分确定地指定适用的轨道。的确，第四提案所设想的法域清单是参照性的，

但并非详尽无遗和有约束性，因此，在这一提案中，上面提到的不确定性和质

疑风险可能更大一些。 
 

C. 需由工作组审议的问题 
 
27. 既然所有提案都依赖于附件或类似清单，工作组似应审议的第一个问题是

对此种附件或相当清单的潜在要求。 

28. 工作组似应回顾，工作组第三十届会议对所构想的附件进行审议时提出的

设想是，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或联合国的其他机构（如大会）将邀请会员国选

择是否被列入此种附件，并且每年重发这一邀请，使附件合理地反映当下情

况。由于大会没有设置可以履行这一职能的秘书处，对工作组提出的另一项建

议进行了审议，即由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代行这一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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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为了便于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考虑履行这一职能，(a)需要获得委员会的明

确任务授权；(b) 有必要考虑可能的赔偿责任问题以及如何通过适用于联合国秘

书处的特权和豁免权减轻此种赔偿责任；(c)需要为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提供一

定的额外资源。关于第二工作组就(a)和(b)两点以及就设立透明度登记处所涉类

似问题进行的讨论，可参见委员会第四十六届和第四十七届会议的报告（分别

为 A/68/17 第 79-98 段和 A/69/17 第 107-110 段）。4 关于工作组或委员会似可结

合任务授权和可能的赔偿责任审议的某些问题清单（其中一些问题还在上文提

及），可参见 A/CN.9/WG.III/WP.123 第 17 段。 

30.  如果秘书处以外的任何机构成为附件（或类似清单，如网站上的清单）的

代管机构，而且如果涉及根据此种附件或清单以及买家提供的信息确定网上解

决管理人，可能会产生类似的资源和赔偿责任问题。 

31. 需审议的进一步问题涉及对消费者身份的确定以及如何防止消费者被引入

《规则》的错误轨道（另见上文第 8(b)和(c)段以及 A/CN.9/WG.III/WP.123 第 17
段）。 

32. 上述各项提案设想以明确界定的方式操作基于《规则》的网上解决系统，

但《规则》只是一套无约束力的建议。因此，工作组还似应审议，如何通过

《规则》的使用确保所设想的某些消费者保护机制。  

33. 最后，鉴于上文指出每项提案在《规则》适用轨道方面都有不确定性，工

作组似应考虑就减少这些不确定性向商家提供进一步指导。 

 

__________________ 

 4 查阅网址： www.uncitral.org/uncitral/en/commission/sessions/46th.html 和 www.uncitral.org/ 
uncitral/en/commission/sessions/47th.html。 


